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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7】第 14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5 月 2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拟发起设立汽车金融产业

投资基金的公告》，公司全资子公司融钰华通（天津）租赁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融钰华通”）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与上海仪象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仪象投资”，目前正在办理更名，更名前为“上海

开开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”）发起设立舟山仪象融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暂定名，以下简称“投资基金”）。投资基金初定投资总额

为人民币 5 亿元，融钰华通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5,000 万元，主要投资

领域为汽车金融产业相关标的。同时，你公司还披露了《关于拟发起

设立融钰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公告》，拟使用自有资金发起设立

融钰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网络小贷公司”），拟认缴注

册资本 1 亿元，经营范围包括发放小额贷款、咨询业务等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就以下事项做出补充披露和说明： 

1、仪象投资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

请按照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：上市公司与专业

投资机构合作投资》的规定，补充披露仪象投资的实际控制人。 

2、投资基金与你公司在主营业务上产生协同的具体体现。 

3、请说明设立网络小贷公司是否需要申请并取得监管机构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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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金融牌照等相关经营资质，如是，请补充披露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

进展情况，并对未来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充分风险提示。 

4、请补充披露目前网络小贷公司的监管政策、资质要求、经营

模式、行业状况等，并结合公司的主营业务、核心竞争力分析你公司

投资设立网络小贷公司的原因和必要性。 

5、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及相关人员是否具备运营、管理网络小贷

公司的相关经验或能力、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、

主要会计政策、是否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，以及你公司未来 12 个月

内是否有对该小贷公司的包括提供资金、资产等在内的资助计划等；

如有资助计划的，请说明具体情况、资助原因、必要性、资金/资产

用途、是否收取费用及保全措施等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7 年 6 月 7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

披露，同时抄报吉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请你公司严格遵守本所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

号：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》的规定，在产业基金投资事

项筹划和实施过程中，建立有效的防范利益输送与利益冲突机制，健

全信息隔离机制，防范内幕交易、市场操纵、虚假陈述等违法违规行

为的发生，并及时披露产业基金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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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3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